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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 田 區 議 會  
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 

 
黃 學 禮 先 生 提 問  
 
“ 今 年 十 月 十 三 日 凌 晨 ， 一 輛 6 3 S號 線 專 線 小 巴 涉 嫌 撞 斃 修 路

工 人 ， 令 居 民 關 注 上 述 路 線 小 巴 的 安 全 。 此 外 ， 6 3號 線 系 列 小

巴 的 服 務 質 素 一 直 欠 理 想 。 就 此 ， 本 人 有 以 下 問 題 ：  

 
( a )  在 上 述 意 外 發 生 後 ， 運 輸 署 有 否 採 取 任 何 跟 進 行 動 ，

例 如 進 行 調 查 及 確 保 該 路 線 小 巴 的 行 車 安 全 及 駕 駛

質 素 ？ 若 有，運 輸 署 認 為 該 路 線 小 巴 在 行 車 安 全 及 駕

駛 質 素 方 面 的 表 現 如 何 ？ 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  

 
( b )  6 3 號 線 系 列 小 巴 一 直 沒 有 參 與 “ 政 府 長 者 及 合 資 格

殘 疾 人 士 公 共 交 通 票 價 優 惠 計 劃 ”。運 輸 署 有 何 措 施

敦 促 該 系 列 路 線 盡 快 參 與 上 述 計 劃 ？  
 

( c )  有 居 民 向 本 人 反 映 ， 並 據 本 人 觀 察 ， 多 輛 6 3號 線 系 列

小 巴 在 行 駛 時 沒 有 展 示 駕 駛 執 照。運 輸 署 有 否 派 員 定

期 巡 查 該 系 列 路 線 小 巴 有 否 展 示 駕 駛 執 照 ？ 若 有，有

否 發 現 違 規 情 況 ？ 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  
 

( d )  有 居 民 向 本 人 反 映 ， 並 據 本 人 觀 察 ， 6 3號 線 系 列 小 巴

的 班 次 未 如 理 想 ， 車 站 經 常 出 現 長 長 的 人 龍 ， 周 末 的

班 次 尤 其 不 足 ， 有 乘 客 等 候 半 小 時 仍 不 見 小 巴 到 站 。

運 輸 署 有 否 監 察 該 系 列 路 線 小 巴 的 班 次 ？ 若 有，結 果

如 何 ？ 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  
 

( e )  6 3 號 線 系 列 小 巴 在 安 全 和 服 務 質 素 方 面 均 未 如 理

想 。 對 於 這 類 長 期 服 務 欠 佳 的 小 巴 營 辦 商 ， 運 輸 署 是

否 設 有 懲 罰 機 制 ？ 若 有 ， 詳 情 如 何 ？ 若 否 ， 原 因 為

何 ？  

 （一） 



( f )  6 3 號 線 系 列 小 巴 的 專 營 權 期 限 何 時 終 止 ？ 運 輸 署 會

在 專 營 權 終 止 前 多 久 開 始 為 下 一 期 專 營 權 招 標 ？ 在

下 次 招 標 時 ， 運 輸 署 會 否 訂 立 新 的 條 件 ， 例 如 必 須 參

與 “ 政 府 長 者 及 合 資 格 殘 疾 人 士 公 共 交 通 票 價 優 惠

計 劃 ” ， 以 確 保 新 營 辦 商 的 服 務 質 素 符 合 居 民 期

望 ？ ”  
 
運 輸 署 的 回 覆  
 

提 問 ( a )、 ( c )及 ( d )：  

 
本 署 明 白 市 民 對 公 共 小 巴 的 安 全 問 題 的 關 注。政 府 會 繼 續 以 多

管 齊 下 的 方 式 ， 通 過 立 法 、 執 法 、 宣 傳 和 教 育 工 作 ， 加 強 公 共

小 巴 營 運 安 全 。  
 
專 線 小 巴 第 6 3 S 號 線 在 去 年 十 月 的 交 通 意 外 發 生 後，本 署 已 即

時 去 信 營 辦 商 跟 進 事 件 ， 並 在 去 年 十 二 月 與 營 辦 商 會 面 ， 要 求

營 辦 商 採 取 措 施 確 保 行 車 安 全。 營 辦 商 其 後 回 覆 本 署 表 示 已 採

取 以 下 措 施 ：  
 
1 )安 排 所 有 第 6 3 號 線 組 別 車 輛 進 行 全 面 檢 查  
2 )安 排 了 部 分 司 機 參 與 本 署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一 月 十 七 日 舉 行 的

公 共 小 巴 道 路 安 全 研 討 會，並 將 安 排 其 他 司 機 陸 續 參 與 研 討 會  
3 )推 出 安 全 奬 金 鼓 勵 司 機 遵 守 道 路 安 全  
 
為 加 強 監 察 第 6 3 S 號 線 在 晚 上 行 駛 時 的 表 現，本 署 在 本 年 一 月

十 日 凌 晨 進 行 了 突 擊 調 查，調 查 發 現 有 個 別 司 機 有 涉 嫌 超 速 的

情 況 ， 本 署 已 敦 促 營 辦 商 嚴 肅 處 理 ， 並 將 有 關 個 案 轉 交 警 方 調

查 ， 要 求 警 方 加 強 執 法 。  
 
就 展 示 司 機 證 方 面，本 署 最 近 在 去 年 十 二 月 底 及 本 年 一 月 初 進

行 了 調 查 ， 發 現 有 少 部 分 司 機 未 有 展 示 司 機 證 ， 已 去 信 督 促 營

辦 商 跟 進 個 案 。 營 辦 商 其 後 表 示 會 處 分 未 能 出 示 司 機 證 的 司

機 ， 包 括 扣 除 安 全 奬 金 等 。  
 
因 應 個 別 司 機 超 速 及 未 有 展 示 司 機 證 的 情 況，本 署 會 在 短 時 間

內 安 排 另 一 輪 調 查 ， 繼 續 跟 進 個 案 。   
 
就 週 末 的 班 次 方 面，本 署 在 去 年 十 一 月 下 午 一 時 至 十 時 半 在 村

南 路 進 行 了 調 查 ， 調 查 發 現 第 6 3 A， 6 3 B， 6 3 K 及 6 4 K 號 線 的

服 務 大 致 能 應 付 需 求 ， 第 6 3 A， 6 3 B 及 6 3 K 號 線 的 乘 客 的 平 均
 （二） 



候 車 時 間 在 三 至 六 分 鐘 內，第 6 4 K 號 線 的 乘 客 的 平 均 候 車 時 間

在 1 2 分 鐘 內 。  
 

提 問 ( e )：  

 

根 據 《 道 路 交 通 條 例 》 第 2 7 條 ， 運 輸 署 署 長 可 發 出 客 運 營 業

證 ， 授 權 持 證 人 經 營 專 線 小 巴 服 務 ， 並 透 過 客 運 營 業 證 的 條

款 ， 對 專 線 小 巴 營 辦 商 的 服 務 作 出 規 管 。 根 據 運 輸 署 簽 發 予 專

線 小 巴 營 辦 商 的 客 運 營 業 證 內 條 款 的 規 定，營 辦 商 有 責 任 按 照

本 署 發 出 的 服 務 詳 情 表 當 中 列 明 的 各 項 安 排 (包 括：行 車 路 線 、

時 間 表、車 費 表 及 車 輛 數 目 等 )，提 供 適 當 及 管 理 妥 善 的 小 巴 服

務 。  
 
為 監 察 專 線 小 巴 的 服 務 水 平，運 輸 署 會 不 時 派 員 作 實 地 查 察 或

登 車 調 查 ， 以 得 知 營 辦 商 有 否 依 照 指 定 服 務 詳 情 表 行 走 。 另

外 ， 運 輸 署 會 定 期 評 核 營 辦 商 提 供 小 巴 服 務 的 表 現 ， 當 中 包 括

整 體 服 務 水 平 和 質 素 、 財 務 表 現 、 乘 客 投 訴 、 提 供 乘 客 設 施 的

水 平 、 有 否 因 違 反 客 運 營 業 證 條 款 而 被 發 出 警 告 等 ， 決 定 是 否

延 續 有 關 專 線 小 巴 營 辦 商 的 客 運 營 業 證 。  
 
運 輸 署 在 處 理 嚴 重 、 或 重 複 違 反 客 運 營 業 證 條 款 、 或 營 辦 商 無

明 顯 改 善 的 情 況 時 ， 會 考 慮 按 《 道 路 交 通 條 例 》 (第 3 7 4 章 )第
3 0 條 ， 對 該 營 辦 商 進 行 研 訊 ， 及 經 考 慮 研 訊 的 結 果 後 ， 按 第

3 1 條 可 暫 時 吊 銷 或 取 消 ， 或 更 改 營 辦 商 的 客 運 營 業 證 。  
 

提 問 ( b )及 ( f )：  

 

第 6 3 號 線 的 客 運 營 業 證 將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六 月 屆 滿 ， 本 署 一 般

會 在 客 運 營 業 證 屆 滿 前 進 行 中 期 檢 討，就 營 辦 商 的 各 方 面 的 表

現 進 行 評 估 ， 以 決 定 是 否 批 准 客 運 營 業 證 的 續 期 申 請 。 如 本 署

決 定 不 批 准 營 辦 商 的 續 期 申 請， 本 署 會 考 慮 安 排 合 適 的 替 代 服

務，包 括 以 刊 憲 形 式 邀 請 有 興 趣 人 士 申 請 營 運 有 關 專 線 小 巴 營

路 線 。 自 二 零 一 四 年 六 月 開 始 ， 運 輸 署 在 邀 請 營 辦 商 申 請 開 辦

專 線 小 巴 路 線 組 別 時 ， 已 加 入 條 款 ， 要 求 他 們 日 後 營 運 有 關 路

線 時 須 推 行 政 府 長 者 及 合 資 格 殘 疾 人 士 公 共 交 通 票 價 優 惠 計

劃 。  
 
據 我 們 理 解 ， 第 6 3 號 路 線 組 別 的 營 辦 商 已 明 確 表 示 會 參 與 優

惠 計 劃 ， 並 正 積 極 與 不 同 持 份 者 尋 求 共 識 ， 以 及 解 決 其 財 務 ，

營 運 及 管 理 事 宜 。 運 輸 署 會 繼 續 盡 量 提 供 一 切 所 需 的 協 助 ， 視

 （三） 



乎 該 營 辦 商 準 備 好 加 入 優 惠 計 劃 的 情 況，我 們 會 盡 快 將 有 關 路

線 納 入 優 惠 計 劃 內 。 與 此 同 時 ， 本 署 獲 悉 營 辦 商 正 考 慮 在 未 能

完 成 所 需 工 作 參 加 優 惠 計 劃 的 情 況 下 ， 自 行 出 資 為 6 5 歲 以 上

長 者 或 合 資 格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2 元 乘 車 優 惠。本 署 會 繼 續 跟 進 有

關 個 案 ， 希 望 盡 快 落 實 有 關 細 節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本 署 現 正 研 究 規

定 所 有 專 線 小 巴 營 辦 商 必 須 參 與 該 計 劃 的 可 行 性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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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四） 


